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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照顧保護義務

一、勞工應享有於工作環境具有「人性尊嚴」、「人格受到尊重」、

「身體健康」，包括生理與精神健康，不受侵害之工作權利。

二、法律依據：

受僱人服勞務，其生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用人應按

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民法第483-1)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三、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職場霸凌之定義

一、目前針對職場霸凌，沒有特別再制訂法律規定義，事實上可以參考性騷擾定

義條文，做相當的修正，做為參考依據

原文：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

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建議：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與工作無關非必要性之言詞或行為，

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

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前項職場霸凌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

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職場霸凌之定義

勞動部之公開網頁引述定義，職場霸凌指：

指在工作場所中發生的，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所造成的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

落、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其

自信並帶來沈重的身心壓力。(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0 年竹勞小字第 4 號民事判決採用此

等定義)



職場霸凌之定義

日本厚生勞動省定義：

職場霸凌行為乃是對於勞動者之尊嚴與人格之侵害；該行為不只是藉由職務上之優勢地位

或濫用人際關係而實施具有意圖性的霸凌行為，即使是基於職務上的教義育指導，卻以過

度不當地斥責方式亦屬之。



職場霸凌常見之行為態樣

勞動部公開網頁介紹常見職場霸凌行為態樣

1.持續的吹毛求疵，在小事上挑剔，把微小的錯誤放大、扭曲。

情境言語：文件應該只釘三個釘書針，你釘了四個，客戶看到就不會跟我們交易了。

2.總是批評並拒絕看見被霸凌者的貢獻或努力，也持續地否定被霸凌者的存在與價，

值總是試圖貶抑被霸凌者個人、職位、地位、價值與潛力。

情境言語：你以為現在的表現可以嗎，這樣不行，都已經來這裡工作這麼久了，

還達不到我的標準，你是要當米蟲嗎。

情境言語：你的工作表現完全不具備專業性，完全沒辦法擔任理專，還是不要做了，

不要害到客人。



職場霸凌常見之行為態樣

4.在職場中被特別挑出來負面地另眼看待，孤立被霸凌者，對其特別苛刻，用各種

小動作欺負，甚至在他人面前輕視或貶抑被霸凌者。

情境言語：會議中特別檢討某員工，揚言在同期中表現是最差的，沒看過這麼差勁的

新進人員，以後每天定時到我這邊報到檢討。

5.以各種方式鼓動同事孤立被霸凌者、不讓被霸凌者參與重要事務或社交活動，把

被霸凌者邊緣化，忽視、打壓排擠及冷凍被霸凌者。

情境言語：你們私底下不可以跟OOO聯絡、聊天，也不可約一起聚餐、團購，也不

交辦任何工作讓他做。



職場霸凌之態樣

7.在私下或他人面前對被霸凌者咆哮、羞辱或威脅。

情境言行：大聲、高分貝辱罵他人，你白癡啊，怎麼常常做這種蠢事。

8.給被霸凌者過重的工作，或要其大材小用去做無聊的瑣事。

情境言行：這100個客戶你今天上午要聯繫完；從明天開始你改去掃廁所、

影印文書，磨練一下。

9.剽竊被霸凌者的工作成果或聲望。

情境言行：這個企劃活動的成功，都是我主導一切規劃，OOO員工完成沒有

貢獻。



職場霸凌之態樣

10.讓被霸凌者的責任增加卻降低其權力或地位。

情境言行：從今天起，你從業務經理，降為業務專員，但目標業績還是不

變。

11.不准被霸凌者請假。

情境言行：工作表現這麼差，你還敢給我請假，從今天起停不准休特休。

12.不准被霸凌者接受必要的訓練，導致其工作績效不佳。

情境言行：我們公司的業務人員教育訓練，你沒資格參加，也不可以問別

人，靠自己的能力給我達成業績。



職場霸凌之態樣

13.給予被霸凌者不實際的工作目標，或當其正努力朝向目標時，卻給被

霸凌者其他任務以阻礙其前進。

情境言行：最近公司業績不佳，你寫幾個行銷企劃案來，但OOO部門的

事情你也要去支援。

14.突然縮短交件期限，或故意不通知被霸凌者工作時限，害其誤了時限

而遭到處分。

情境言行：會議討論時間改成今天了，你不知道嗎，如果報告沒做好，

你可能會被降職喔。



職場霸凌之態樣

15.將被霸凌者所說或做的都加以扭曲與誤解。

情境言行：這企劃案你做的跟我當初交代的完成不同，是看不起我嗎。

16.用不是理由的理由且未加調查下，對被霸凌者犯下的輕微錯誤給予沈

重處罰。

情境言行：有人說你很不合群，大家都要做的例行性點餐工作你都不做，

公司決定記你一個大過。

17.在未犯錯的情形下要求被霸凌者離職或退休。

情境言行： 現在都沒有人要跟你合作了，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你看是

不是離職或退休。



成大醫院職場霸凌案例

嗣於106年6月9日，被付懲戒人與較其資深同事呂宜蓁因工作協調問題，被呂宜蓁叫至加護病房會議

室關門辱罵；數日後被付懲戒人暗藏錄音筆，故意還原當天情況，激怒呂宜蓁，然後要求呂宜蓁道歉，

並向羅主任投訴，並表示要告呂宜蓁，羅主任勸其勿提告，表示後遺症傷害很大，然被付懲戒人仍然

對呂宜蓁提出傷害、強制罪及恐嚇罪告訴。羅主任知悉後向被付懲戒人表示非常不高興。此事件之後，

被付懲戒人與同事相處更形緊張。被付懲戒人亦因壓力過大，於106年6月13日起至7月18日，三次到

成大醫院精神科就診。而成大醫院心臟外科之體循師間，以最資深之體循師陳彩鳳統管行政工作，因

此大家稱其為組長。被付懲戒人與呂宜蓁衝突事件後，被付懲戒人認為在工作上屢遭組長陳彩鳳刁難、

挑剔，排班亦對其不公平，且認為組長刻意帶領同儕、影響主管，致其在工作團隊中遭到排擠；體循

師同儕甚至無人願為被付懲戒人休假之職務代理人，被付懲戒人向羅主任訴苦，羅主任要其自己解決。



成大醫院職場霸凌案例

107年6月11日被付懲戒人找放射師廖佳玲為職務代理人而休假，陳彩鳳事後以電

子郵件告知廖佳玲:「主任說以後他休假不許任何人當他(指被付懲戒人)的職代」，

其對話記錄為:『陳彩鳳：下次核章要小心。廖佳玲：嗯。他匆忙進來，大家在實

在不好意思問太多。陳彩鳳：他很聰明，知道找您。廖佳玲：日後遇到這種情況，

我該怎麼辦？陳彩鳳：主任說以後他休假不許任何人當他的職代。廖佳玲：OK。

不早說被他將一軍。陳彩鳳：主任10：30請我公佈。』。二、107年9月28日上午8

點多，主任羅傳堯在放置儀器之小倉庫放一張桌子，要求被付懲戒人10月7日前清

空其辦公桌搬到倉庫那邊上班，並要求被付懲戒人離職。



職務範圍內工作並不構成霸凌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員林簡易庭民事判決108年度員勞簡字第4號

經查，原所指惡意逼退，無非係其主張被告將其從會計乙職調到打雜清潔工作云云，

然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本即應徵「會計助理」乙職，且被告並未要求原告從

事清潔工作，只是叫原告整理一些資料及雜物，並提出原告履歷表在卷可證，原告既

係應徵會計助理，則整理資料及雜物並未與「會計助理」之職務內容相悖，此外，原

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確有要求其從事清潔工作，則原告主張遭被告惡意逼退、霸凌云

云，均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可採。



職場霸凌原則上不包括偶發衝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8年度訴字第1044號

按霸凌係指一個人長時間、重複地暴露在一個或多個人的負面行動中，進行欺壓與騷擾，且被鎖定為霸

凌對象而成為受者的情形；而我國勞動部將「職場霸凌」定義為在工作場所中發生的，藉由權力濫用與

不公平的處罰，所造成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

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其自信，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之行為。是以，職場霸凌之要素應包括刻

意傷害的敵對行為（或稱負面行為）、不斷重複的發生及造成受凌者生理、心理等傷害之情形，亦即個

人或團體對其他個體具體為直接或間接的攻擊行為，且此一行為並非偶發性的衝突而維持長達一定時間，

進而對受凌者造成身體、心理和社會問題之負向結果而言。惟因職場霸凌之情形涉及人與人關係之互動

行為，形式及成因多元，尚不得逕依一方所述即概予認定，仍應確實觀察工作內容、職場環境、對工作

之認知、應對方式、衝突原因、行為方式及結果等情形，並探究行為人之目的及動機等因素予以綜合判

斷。



工作程序上之糾正行為不構成職場霸凌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8年度訴字第1044號

信隆公司為避免藥品製造過程遭受污染，或檢驗結果未臻準確而影響藥效、安全性及用藥人之身體健康，衡情製程及環境條件之

要求應較一般製造業嚴苛甚多，並應有規定之製造程序、步驟，以求藥品製成符合安全標準，而原告於信隆公司擔任之工作為

「品管檢驗員」，負責微生物及一般檢驗工作，應知悉其工作每一步驟檢驗之重要性，且依被告提出原告工作期間所記載及檢驗

之紀錄資料，原告之工作包括純水化驗、廢水化驗、自來水化驗、標準溶液標定檢驗及產品檢驗等，檢驗步驟多涉及量測重量之

工作，而此一量測程序是否準確，攸關檢測結果之正確性，原告自應本於該工作之要求及標準予以施作。基此，觀諸附表一兩造

之對話及其餘前後對話內容可知，被告係針對原告天平校正工作是否符合標準步驟而提出質疑，原告亦就被告所生之質疑而以

「…他拿下來的話我還是要重新校一遍阿，那我還不如先做…」一語予以回應，顯然兩造乃基於量測步驟、天平校正等工作是否

符合標準程序而互為爭執。故審酌上情，並考量原告表示該對話側錄時間應於106年5月或6月間，地點在信隆公司的現場作業區

等語，斯時其進入信隆公司工作應已逾6個月時間，校正工作之標準程序應然熟稔之情形而論，上開兩造間之對話內容是否有原

告主張被告濫用權利與不公平的處罰，對其為侮辱、威脅之行為，即堪有疑。



工作程序上之糾正行為不構成職場霸凌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8年度訴字第1044號

兩造對話乃源起於原告應列印校正報告予被告，因印表機發生問題無法列印，被告遂針對印表機

報修問題而以附表二之內容告知原告，並要求原告利用其他印表機列印或以其他方法解決。其中

被告雖就原告未積極處理一事予以抱怨，然究其起因及全部對話內容，應屬兩造就印表機維修及

繳交校正報告（或檢驗報告）問題而引發爭執，原告亦自承因其電腦連接到固定印表機，該印表

機壞掉無法列印資料給被告而有此對話內容一語明確，故是否有原告主張被告刻意刁難或侮辱、

威脅等行為及意思，實存有疑，尚無從依此片斷錄音內容而予認定。



工作程序上之糾正行為不構成職場霸凌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8年度訴字第1044號

被告詢問原告進行何工作，原告回應正在進行廢水之配藥後，被告再就檢驗報告內容要求原

告補齊，2人對報告應補齊至何日期之資料、何時補齊等問題有所誤解而有此一對話內容，

從兩造對應中僅可判斷原告就其負責之檢驗工作報告有被告所稱不齊全之情形，進而引發被

告語氣不佳之回應，且依被告提出之純水化驗、廢水化驗、自來水化驗及標準溶液標定檢驗

等資料，原告負責之 上開檢驗工作，攸關相關藥品製造程序之安全，必須定時、定期取

樣及化（檢）驗，方可呈現檢驗結果之客觀性，是被告此段錄音內容對原告之要求，難謂有

利用其為信隆公司負責人之權利地位，故意以無相關之工作事項予以不公平的要求，或為威

脅、侮辱之行為，故被告抗辯係因原告寫的資料不完全，請她來補資料，我們東西是做到那

裡寫到那裡，不可能作假，沒有做就不要寫，怎麼會扯到不該有的日期，並無霸凌之意思等

語，尚非無憑，堪認可採。



反諷詞語仍不構成職場霸凌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8年度訴字第1044號

雖兩造就清單如何詳列及其內容，似乎認知有所不同而互為回應之情形，但對話內容應屬被告身為信隆公司負責人對原

告離職之際所為之要求，尚未逸脫原告工作及其負責之範圍。雖原告主張其中被告說：「…拜託我沒有講後面的，你為

什麼要註解，你習慣註解人家的…」、「…你有戴眼鏡，是不是要再留個放大鏡給你看…」等語有言語霸凌之情形。惟觀

諸卷附譯文內容可知，被告係因原告向其表示：「所以我現在不用做agar了。」後，方對原告表示「…拜託我沒有講後

面的，你為什麼要註解，你習慣註解人家的…」一語，並非被告虛捏不實刻意為上開回應而製造原告誤解之情，另兩造

係針對清單內容，原告表示：「我現在的情況我是在找說清單裡面有哪些東西」、「我沒有講你sollopy，你幫我註解

sollopy的不是嗎」，被告方接續陳稱：「…你沒有講sollopy，我聽到sollopy，我跟你講說這個裡面…上面，我沒有講下

面喔，所以我這個括符是括在上面還是底，你有戴眼鏡，是不是要再留個放大鏡給你看，這個我是寫上面，沒有寫底下

的喔…」等語可知，被告係在解釋並以反諷言語予以辯解，客觀上尚不至於達到侮辱或使原告感到受挫、羞辱之程度，

是原告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業務指導與職場霸凌之分界

日本厚生勞動省指出：

業務上之指揮命令不應超越業務執行之適當方式，但如果是基於一般業務執行所必要之指示、指導

或要求注意的業務行為，即使令勞工之一方有感受不滿之情形者，亦難謂該當職場霸凌。

其中之差異性如：

下屬與客戶預約的時間聯繫失誤或遲到，主管不經意說：「你在幹什麼」，這種責備行為，雖然令

人不悅，但不能因此就說這是霸凌行為。但是如果再加上：「你看起來就是不想做事吧」、「你就

是沒用的人」等言詞，而且一再重複地斥責，就是霸凌行為。是否霸凌的重點在於並不單只是管理

權行使，而是利用權限進行，

折磨、騷擾等濫用權力行為，亦即若訓斥再持續加上其他嫌惡、欺凌行為，就是職場霸凌。



雇主應就職場霸凌負預防排除義務之法律基準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

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

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五、辦理危害

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

上者，雇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

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得以

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

如果經勞動檢查發現沒有採取前述法令規定的各種預防措施，經要求限期改善也未

改善，會被處以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的罰鍰。



勞動部發布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本指引所稱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以下簡稱職場不法侵害）

之範圍，指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

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

遭受到職場霸凌時勞工可向雇主申訴，且雇主依法令規定是要作出預防措施以及訂

定相關處理流程的，若雇主未依規定辦理，勞工可以向勞動檢查處申訴。

指引內容所摘要之事件處理程序：

雇主應建立職場不法侵害事件通報機制，並讓所有工作者清楚通報事件之程序及方

法，以確保組織內發生的不法侵害事件得到控制；通報系統可與現有之人力資源部

門或職業安全衛生部門整合，指派專責人員提供協助，並可透過建立申訴或通報單、

電子郵件、專用電話等多種方式通報；另事業單位亦應建立緊急應變程序或預防小

組，以負責執行控制不法侵害的策略。小組成員必須熟悉不法侵害事件發生時，組

織內的應變方法與步驟，並視情況及時報警，以應對突發事件。



勞動部發布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申訴或通報：

要求勞工向雇主或監督與管理者通報任何不法侵害行為，並鼓勵勞工針對可能存有不

法侵害風險之工作條件或情境及早通報，如勞工或主管間關係之惡化，既使該狀況或

行為尚未造成傷害，為預防事件發生，皆應申訴或通報，可透過非正式會議，澄清誤

解，提供調解機會，俾及時介入處理，有效預防。另如勞工因私人關係遭受不法侵害

威脅者，可預見之不法侵害威脅且可能將於職場爆發時，雇主應鼓勵其自行通報，以

利啟動適當之保護措施。若勞工主動向事業單位反應其為家暴被害人，或經依家暴防

治法規定向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命相對人遠離其「工作場所」，保護令核發後，事

業單位應確實遵守該命令，維護其於職場之安全。



勞動部發布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1） 通報內容：宜含事件發生地點、時間、事件發生時之行為、過程、加害嫌疑人

及受害人關係等。

（2） 專責人員處理：對於職場不法侵害之申訴或通報，應由專責人員處理，如被申

訴人或加害人是雇主或監督管理者，應審慎處理之。



勞動部發布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通報處理：

申訴或通報處理過程必須確保客觀、公平及公正，落實被害人、申訴人、

通報者之權益保障與隱私保護，確保申訴或通報者不會受到報復，職場

不法侵害事件處理之流程。

組織或雇主接獲申訴或通報後，應立即指派適當人員調查或處理， 並對

事件作出回應。調查期間應注意資訊保密，確保各方都得到公平的對待

與隱私保護，並詳細記錄調查內容，亦可尋求外部及其他專業的協助和

意見。調查人員應鼓勵受害者詳實描述事件發生的細節，並對申訴內容

作完整記錄、簽署及備份。



勞動部發布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內部事件：

若為組織內部不法侵害事件，應落實保密，通報窗口宜在人資部門或最

高主管單位(如總經理室或董事長室)；於調查時應有勞工代表參與，依

事件性質與嚴重度，必要時，請求警衛或保全人員、警方介入。調查時

應確保被申訴者了解被申訴內容，享有獨立且公正調查的機會，調查內

容應保密且於一定期間內完成(最遲不宜超過一個月)，避免受害人或利

害關係人受到不利之處遇。



勞動部發布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外部事件：

應注意通知啟動警察保全等維安機制之時效，宜與當地警方及檢調單位

建立聯絡網，通報不法侵害事件；必要時，提供建築物之空間佈置，以

利警方調查或提供即時醫療處置。若屬早期警覺階段(尚未發生實質不

法侵害事件)時，可優先通報警衛或保全人員處理，適時警戒避免實質

事件發生。必要時可將擬施暴者隔開，或將相關工作者暫置於安全處所，

以保障工作者或服務對象之安全。



勞動部發部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事後處置：

當出現直接與執行職務相關之不法侵害問題時，雇主應根據勞工不同的傷害

程度提供保護、安置及協助，並對受害者提供身心健康協助；保存相關事件

表冊及報告，採取預防再發生之必要行動。

（1）對於受害人應提供立即性、持續性及支持性的保護措施；受害者或目

睹暴力事件之勞工，可能會出現長期或短期心理創傷、害怕回到工作

中、感到無力等情緒問題，雇主可安排諮商、同儕輔導、復健或休假，

或彈性調整職務內容與工作時間等，給予支持和協助。

（2）受害勞工可經由醫護或其他適當人員作後續追蹤，作適性評估。必要

時，訂定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重大心理或醫療問題之因應計畫。

若事業單位無醫護人員之設置，可尋求職安署委託設置之各區職業傷

病防治中心及其網絡或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資源提供協助。



勞動部發布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3） 重大不法侵害個案，事業單位宜對內確切承諾，並協助勞工提起

損害賠償等訴訟之法律作為。另對於因執行職務發現有危及身體

或生命之虞，而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之勞工，不得有

對其不利之處分。

（4） 若加害者為內部同仁，應依內部懲處程序處理，並讓受害者了解

處理情形。若加害者與受害者關係已惡化至無法於同一部門共事，

宜適性調整職務或工作部門，且保護勞工免於其他不法侵害之傷

害。

（5）保存及記錄相關事件處理報告，並檢討事件發生原因，預防類似

事件再發生。



雇主未盡職場霸凌排除義務之效力

論者劉士豪認為：

依照民法483條之1規定，如果雇主未按該條規定做必要之預防，難以期

待勞工進入職場工作，勞工這時自可主張雇主對於已準備提出的給付，

未為適當的協力義務，因此雖然勞工一方不能給付，但該勞務給付履行

之障礙為雇主一方所致，是為受領遲延，同時造成不可歸責於勞工一方

的給付不能，使勞工免給付勞務的義務，並可請求雇主依民法第487條

規定繼續給付工資。



職場霸凌是職業災害

依勞動部訂立的「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職場霸凌是職業災害的類型之一(即使理論上民事、刑事判決不受此類認

定參考指引等「行政指導」的限制 ，但實際上法院裁量時仍常參考此類

認定參考指引（徐婉寧，2013）8。)。如果如果勞工因為職場上的心理壓

力導致產生精神疾病狀況，可以認定為職業災害，應該視為職業病。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34條第2項訂定的「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

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之1規定：「被保險人罹患精神疾病，而該項疾病

與執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



職場霸凌是職業災害

依勞動部訂立的「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針對工作壓力引起的精神疾病的主要認定原則之一為：「對象疾病發病

前大約6個月之間，可以客觀認定，該案例是因為從事可能構成該精神障

礙發病之工作，而造成強烈的心理壓力，而發病時間在從事該工作後」



職場霸凌是職業災害

勞工如果因為職場霸凌職災，無法工作，在治療期間，雇主須給予有薪

的公傷病假，亦可申請勞保工險職業傷病補償費，並需補償醫療費用。

而且因為職場霸凌與精神疾病是雇主沒有提供安全的工作場所所導致，

如果勞工因為受到職場霸凌而死亡（包括「自殺」）、失能、雇主應予

以補償(死亡者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

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未交付超過負荷工作無法證明職場霸凌

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971號民事裁定：

經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鑑定結果，認以吳○甲生前所受工

作之心理負荷，若非受到腰椎疾病影響，就同種勞動者而言，屬「中」的負荷，其

所患腰椎疾病及精神心理症狀尚難認與工作有相當因果關係。又依卷附證據資料均

不能證明甲○○、乙○○對吳文程有違法分配超出其負荷之工作或對其為職場霸凌

之行為，亦不能證明吳○甲身心失衡及死亡原因與其工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上

訴人主張因甲○○、乙○○不當分配工作與職場霸凌行為，致吳○甲之身體權、健

康權、生命權受侵害，甲○○、乙○○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基隆分局應負

國家賠償責任，尚無足取等情。



職業病無過失之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2857 號民事判決：

次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

不在此限，職災保護法第7 條定有明文。亦即倘認陳巧蓮罹患系爭憂鬱症係職業

傷病，則應由燿華

公司舉證證明陳巧蓮因職務而引發或惡化所罹患系爭憂鬱症無過失，始不負賠償

責任。



職場霸凌實施者得為解雇或記過、調職

雇主可以將預防職場霸凌的相關規範納入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發生

職場霸凌時，雇主是可能得依法要求霸凌者離職或進行調動，其依據

是勞基法第12條第1項，若發生「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

其他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第2款）或是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第4款），而調動是避免

直接解雇之最後手段原則。



職場霸凌實施者得為解雇或記過、調職

然是否一有職場霸凌之行為，即可直接解雇，容有討論之空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4年度重勞訴字第36號：

原告確實於任職期間，有要求其他同仁代為打卡、值班，甚至要求他人代為值班而未給予任何補償，

要求同仁利用公務資源及上班時間為其私人處理事務，於單位內部散佈無憑據之言論，並刺探他人工

作內容，對於所屬長官及其他同事予以未經查證之批評、輕侮、取笑，復對同事刺探個人隱私或施以

壓力，以達其個人目的….3其確有被告之黨務幹部管理辦法第52條第3、4、12、14款所列之「侵權權

限或利用職權假公濟私」、「怠忽職責或託故圖免勤務」、「干預外事或造謠生事」、「不守規定秩

序及時間」等職場不當行為甚明。…4.惟查，依被告之黨務幹部管理辦法第52條規定：「黨務幹部有

左列行為之一者，視其情節輕重，核予降調、記大過、記過、或申誡：…」，是以原告雖 有前揭違

反原告內部工作規則之種種不當行為，然依被告上開管理辦法規定，應先給予降調、記大過、記過或

申誡之懲處，以資警惕，而非逕予終止兩間間僱傭關係。」



職場霸凌實施者得為解雇或記過、調職

若不為解雇此時考慮可採取符合比例原則之措施，如調職：

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第 1016 號民事裁定：「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所屬

第一殯儀館服務中心任職時，雖因與同事個人恩怨，造成上訴人管理之

困擾致受懲處，惟其經調任為陽明山公墓工友之新職後，依證人陳麗鈴、

李鈴宏之證述其差勤正常、工作表現良好，並無上訴人所指不能勝任工

作之事實」



遭遇職場霸凌時可終止勞動契約請求資遣費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二、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

行為者。三、契約所訂之工作，對於勞工健康有危害之虞，經通知雇主改善而無效

果者。」，如果在職場上遇到主管施暴行或重大侮辱，或是向雇主反應職場霸凌的

情況但得不到改善，終止勞動契約，請求資遣費。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

約：…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雇主如

果沒有規劃或採取前述安全衛生措施，去預防勞工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

精神不法侵害，勞工也可以因為雇主違反勞動法令，終止勞動契約，請求資遣費。



職場霸凌之蒐證

主張權利必須有證據為依據，勞工在面臨職場霸凌時，應該盡可能蒐證，如使用手機

的錄音、錄影功能，或是留存訊息紀錄，或是尋求同事、家人朋友作證，以及個人將

職場霸凌之人、事、時、地、物清楚記載，例如言語暴力的內容、不合理的工作要求。

當霸凌導致精神疾病時，應該尋求專業職業病的醫師鑑定。

但現實工作狀況下，主管如果有預警性，禁止使用任何錄音器材、同事畏於上級壓力，

不敢作證，公司對工作相關文書控管嚴謹，取得不易，則會遭遇舉證上的困難。



職場霸凌的損害賠償責任

職場霸凌屬於民法第184條規定侵害身體健康權、人格權之侵權行為，霸凌者

必須負擔損害賠償。如果霸凌行為造成被霸凌者身體健康受損，因爾導致勞動

能力減少(如精神疾病工作效率變差)、生活需要增加(如心理醫生諮詢)，或造

成人格權受到損害(精神上痛苦之慰撫金)，霸凌者必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如

果霸凌行為造成被霸凌者死亡，霸凌者不但需要賠償殯葬費，還可能要對造成

死者家屬（父母子女及配偶）精神痛苦，以及子女配偶之扶養，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如果職場霸凌之行為，雇主未盡其防範義務，亦應依照民法第民法第

227條之1或民法第188條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職場霸凌者之刑事責任

如以毆打實施霸凌行為者，可能構成刑法上之傷害罪：刑法第277、278條規定：「傷

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因而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如有言詞當眾辱罵者實施霸凌者，可能構成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刑法第309 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處以三百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如以散布不實謠言實施霸凌者，可能構成刑法上之毀謗罪：刑法第 310 條：「意圖

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